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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重庆市璧山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中心委托，于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20日对重庆市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工作报告如下：
报告摘要

一、基本情况

重庆市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璧山区住建委”）工作定位是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改革发展，对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勘察设计行业、城乡排水等的监督管理，开展住房保障工作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 

根据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部门决算信息，2019年决算总收入53,562.75万元（包含年初结转和结余13,609.08万元，2019年度年初收入预算数为43,842.59万元，本年追加预算-3,888.91万元）,预算支出53,562.75万元，实际支出数29,113.46万元，本年结余24,449.29万元。

2019年度璧山区住建委基本支出合计669.5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24.3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145.19万元。2019年度璧山区住建委人均运行费为4.34万元/人（标准为：4.1万元/人）。

2019年度璧山区住建委基本支出合计28,443.89。其中，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扶贫资金专项预算数为8,466.95万元，实际到位8,466.95万元，实际使用8.459.55万元，结余7.4万元。

二、绩效评价结果

按照我们与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中心商定的2019年度重庆市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经计算综合评价得分为90.5分，评价等级为“优”。其中，对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分，得分为93.76分，评价等级为“优”。

三、主要问题和建议

1、资产盘点管理不到位

建议：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每年进行实物盘点时留下纸质盘点记录。

2、资产管理存在疏漏

建议：（1）及时与国资委联系，确认上述资产权属问题及处置方案，对于不属于璧山区住建委的资产应及时下账；（2）加强对账上资产管理，明确资产权属。

3、个别凭证附件不规范

建议：（1）完善璧山区住建委差旅费事前审批程序，处级领导建议实行交叉审批制。（2）加强报销附件审核，确保报销附件的真实、完整及有效，发票抬头要与报销单位一致。

4、账表明细数不符

建议：期末及时调整科目余额表明细归集，与决算报表明细数保持一致，保证账表一致。

5、档案管理意识不强

建议：（1）完善档案管理制度，明确档案管理责任；（2）建立合同台账，对合同进行统一管理，及时归档。

6、预算执行率差异较大，预算准确性有待提高

建议：（1）加强学习《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考核事项应尽快落地；（2）加强部门预算编制的准确性，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历史数据，在编制预算时应全面考虑各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实施情况，结合财政政策合理编制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3）对当年度预算执行差异较大的项目，及时进行预算调整，避免年末预算结余过多。

7. 需加强对镇街“一户一档”档案管理工作的督促监督

建议：及时上线“璧山区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信息平台”，督促镇街将现有纸质档案数字化后录入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对于不规范的档案及时让镇街补充完善。

8.未建立项目管理办法

建议：（1）完善专项管理办法的制定；（2）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严格把控，避免项目资金大量留置，无法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

9.部门内部自评数据与实际情况口径不一致

建议：完善自我评价体系管理，保证相关指标完成值与实际情况一致。

报告正文
重庆市璧山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中心：

我们接受重庆市璧山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中心委托，于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20日对重庆市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工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与部门职能

璧山区住建委内设办公室、党建科、法制信访科、住房管理科、物业监督管理科、建筑管理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村镇建设科、行政审批科（消防科）9各部门。核定行政编制16名，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科级领导职数10名（含行政审批科副科长1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2名。

璧山区和住建委工作定位是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改革发展，对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勘察设计行业、城乡排水等的监督管理，开展住房保障工作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1.负责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改革发展。

2.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的监督管理。

3.负责房地产行业的监督管理。

4.负责建筑行业的监督管理。

5.负责监督管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活动。

6.负责勘察设计行业的监督管理。

7.负责住房保障工作。

8.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

9.负责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10.负责城市提升工作的全面统筹。

11.统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12.负责城乡排水的监督管理。

13.负责推进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

14.指导村镇建设。

15.负责建设科技推广应用。

16.负责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管理。

17.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相关工作。

18.负责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具体交由相关行政执法队伍承担，并以部门名义统一执法。

19.负责住房和城建档案管理，指导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承担建筑工程职业资格管理工作。

（二）人员情况

1.在职人数

截至2019年12月，璧山区住建委共有在职在编人员20人、离休人员1人、临时聘用人员4人，合计25人。

2.文件依据

根据《中共重庆市璧山区纪委和重庆市璧山区监察委员会关于张荣华、朱霞2名同志盖章调整的通知》，调任张荣华、朱霞两位同志到重庆市璧山区纪委监委驻区住房城乡建委纪检监察组盖章。因此璧山区住建委共有在职在编人员20人。

根据《璧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核定全县党政机关购买服务人数控制数的通知》（璧编办[2011]30号）文件中对服务人员单独核定临时编制2人。《重庆市璧山区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璧山委办[2018]81号）通知璧山区新增设专职人民调解员2人。

（三）部门重点工作

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重点工作如下：

1.注重城市品质提升，推进城市升级更新。

完成璧山区海绵城市近建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完成修编璧山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完成璧山区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完成2018海绵城市试点项目（共计16个已建成地块的海绵城市改造）。已完成在线监测站点的安装、平台的搭建等工作，并投入试运行。

2.注重城市生态提升，推进排水管网改造和建筑扬尘治理。

成立区管网运维服务中心，率先完成辖区内排水管网普查工作并得到市政府高度评价。6月完成全区（除市政）排水管线的普查及1:500地形图测绘，总共完成排水管线长度2525公里，地形图新测62平方公里，修补测7平方公里。排水管线隐患排查二期项目完成检测187公里，清淤140公里。启动了排水管网整治应急工程，覆盖11个街镇，共计11个管线整治项目（含47个子项目），完成新建管网30.37公里，投资金额3,322.00万。

启动排水管网整治一期工程，其中皮鞋城小区约90.8公里，老重百片区约87.1公里，计划总投资5.30亿元，现已完成产值9,200.00万元。排水管网整治二期工程已完成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招标工作，预估总投资12.87亿元。9个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全部完成，完成观音塘污水处理厂提标任务于12月20日通水试运行。完成三角滩、高新区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建设。完成朱家桥到双星大桥8公里主管网清淤工作。

有效控制施工扬尘污染。常态化开展扬尘管控巡查，严格要求建筑工地落实控尘十项规定，红色和黄色控制区域全部配备高空喷淋装置，对扬尘治理不到位的项目进行了立案查处，对施工工地实行“红黄绿”标志牌管理并每月进行动态核查。巩固和创建扬尘示范工地10个。

3.注重居住品质和环境提升，加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和村镇环境建设。

办理项目资本金监管43个，核定监管金额23,477.00万元；使用项目资本金73个，共计21,901.00万元，办理预售许可证174个，批准商品预售住宅面积222.3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214.16万平方米，实际成交商品住宅20244套，同比增长24.82%，成交面积223.1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49 %，办理预售资金监管项目160个，核定监管金额55,361.60万元，办理房屋中介备案48个，房地产开发资质新办暂定二级8个，暂定三级2个。

4.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一批重点民生实事。

扎实开展农村危旧房改造相关工作。完成全区10214户农村三类重点对象和112131户一般农户农房安全等级鉴定，发现危房35012户，全面开展农房安全等级挂牌公示。深入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对经全面鉴定住房安全存在隐患的1822户贫困群众逐一落实了解决措施，通过危房改造或投亲靠友等全部落实了长期稳定安全住房。投入资金4,035.1万元，改造农村三类重点人员危房1280户。以“五沿”区域为重点，开展农村旧房整治工作，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完成整治农村旧房3000户。培训农村建筑工匠83名，考试合格64人。

不断加强公租房优化利用。安置分配公租房3612套，超额完成区委区府下达2671套公租房分配的目标任务。全年收取房屋租金3,803.00万元，超额完成财政下达1,600.00万元指标任务。

持续推进生态停车场建设。建设生态停车场10个，投资约7,000.00万元，新增停车位约1200个。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根据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部门决算信息，2019年决算总收入53,562.75万元（包含年初结转和结余13,609.08万元，2019年度年初收入预算数为43,842.59万元，本年追加预算-3,888.91万元）,预算支出53,562.75万元，实际支出数29,113.46万元，本年结余24,449.29万元。

区住建委2019年实际支出29,113.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69.57万元，占2.30%；项目支出28,443.89万元，占97.70%。

2、部门“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根据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部门决算信息，2019年度 “三公”经费支出共计5.15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9.85万元，下降65.67%。主要原因是严格公务用餐管理，对用餐次数和地点加以严控（主要选择机关食堂）；严格规范公务用车的审核。故“三公”经费大幅下降。

区住建委2019年度 “三公”经费支出共计5.15万元，其中，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车运行维护费2.56万元，公务接待费2.59万元。

3、政府采购情况

根据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部门决算信息，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政府采购计划金额为36.51万元，实际采购金额为35.51万元，政府采购执行率为99.98%。2019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均为日常公用支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对璧山区住建委的整体绩效评价工作，评价和分析璧山区住建委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和使用效率，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璧山区住建委的服务水平，为经济建设发挥作用。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了科学规范、公平公开、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等基本原则。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并针对具体的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支出绩效的紧密对应关系。

绩效评价指标确定上遵循了相关性、重要性、系统性、经济性等原则，指标设定上直接与璧山区住建委的部门职责高度相关，突出璧山区住建委承担的各项工作，重点选择了施工工地高空喷雾降尘系统建设推进情况、全区智慧工地建设、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或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地、商品房销售面积、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含危改、工匠培训）等工作设定评价指标，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系统反应财政支出所产生的效果，并充分考虑了评价指标的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获取具有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绩效评价的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办发[2011]233号）；

（4）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

（5）《中共重庆市璧山区委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璧山委发[2020]5号）；

（6）《重庆市璧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璧财发[2020]51号）。

3、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以及系统性的原则，经璧山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中心审核确定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两类，共性指标主要包括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及资产管理等；个性指标包括职责履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多项指标。

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31个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投入指标、过程控制指标、产出和效果指标；二级指标包括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9个指标；三级指标包括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三公经费”控制率、预算完成率、固定资产利用率、施工工地高空喷雾降尘系统建设推进情况、地下管网改造、商品房销售面积、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含危改、工匠培训）等31个指标。

根据评价得分的分值，确定相应的评价等级，满分100分。总分值在90分（含90分）以上的，评定为“优”；总分值在80-89分（含80分）之间的，评定为“良”；总分值在60-79分（含69分）评定为“中”；总分值在60分以下的评定为“差”。

4、评价方法

主要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成本效益法等方法进行。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专门成立了绩效评价项目小组。在项目正式实施前期，与璧山区住建委对接，收集、整理项目相关资料，了解项目实施情况。评价小组通过内部的仔细分析讨论以及向相关专家咨询的意见，对项目的情况进行梳理，确定了绩效评价关注的重点，制定出了本次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并结合项目绩效目标，拟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 

本次绩效评价由璧山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中心统一组织实施，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听取介绍：听取预算单位工作实施情况介绍，以及在运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政策建议。

（2）审阅：对财政资金到位与支出明细账予以审阅。包括抽查会计凭证，了解管理方对资金的管控方法、实际使用效果，并与目标进行比较。

（3）目标比较：对财政资金支出的实际效果与预定目标比较，分析完成或未完成目标的原因并按照绩效评价标准进行评分。

（4）访谈调查：通过对实施单位的访谈和服务对象的调查，了解实施单位对资金和效果各方面的满意度，收集对政策改进的建议。

（5）总结、归纳和分析执行上述程序中的发现事项，与贵单位及实施单位进行沟通，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并形成最终的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璧山区住建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90.5分，评定等级为“优”。

详细评价过程详见附表“重庆市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整体绩效评价情况表”。

（二）综合评价指标分析

1、投入类指标分析

投入类指标包括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在职人员控制率、“三公经费”变动率等4个指标，设定分值为10分。本次综合评价得分9分，扣分1分，扣分事项如下：

（1）绩效指标明确性

标准分值为4分。①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是否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④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全部符合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住建委2019年度绩效自评表中“改造后验收合格数量”为1656户，实际验收合格数为1345户，自评表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扣0.5分

2、过程控制指标分析

过程控制指标包括预算执行率、预算调整率、结转结余率、公用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控制率、政府采购执行率、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资产管理安全等14个指标，设定分值30分。本次综合评价得分21.5分，扣分8.5分，扣分事项如下：

（1）预算执行率

标准分值为2分。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预算数）×100%，100%计满分，每低于5%扣0.5分，扣完为止。

2019年度璧山区住建委预算执行率为54.35%，故不得分。

（2）预算调整率

标准分值为2分。预算调整率（调增调减）=（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本年度未进行预算调整，计满分；0-10%（含），计1.5分；10-20%（含），计1分；大于20%不得分。

2019年度璧山区住建委预算调整率为7.23%，扣0.5分。

（3）结转结余率

标准分值为2分。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100%。≤3%得满分，每超出1%扣0.5分，扣完为止。

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预算结转结余率为45.74%，不得分。

（4）管理制度健全（预算管理）

标准分值为4分。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得1分；有部门厉行节约制度得1分；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得1分。全部符合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区住建委建立了《收入业务控制制度》、《预算业务管理制度》、《支出业务控制制度》、《重庆市璧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内控手册》、《资产管理制度》，但合同管理中未见合同台账，扣0.5分。

（5）会计核算规范性

标准分值为3分。会计核算是否规范；报销凭证附件是否合规；账账、账表是否一致；发现一处问题扣0.5分

检查发现，璧山区住建委报销差旅费时部门领导差旅费事前审批不规范；科目余额表明细金额与决算报表不一致，扣1分

（6）管理制度健全（资产管理）

标准分值为2分。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全部符合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璧山区住建委制定了《资产管理制度》，但未涉及无形资产的核算及相关管理，扣0.5分。

（7）资产管理安全

标准分值为3分。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②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③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规，是否帐实相符；④资产是否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全部符合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检查发现璧山区住建委对资产管理存在疏漏，扣1分。

（8）固定资产利用率

标准分值为2分。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以抽查方式，发现一处扣1分。

检查发现璧山区住建委存在闲置资产（轿车1辆及台式电脑1台），扣1分。

3、产出指标分析

产出类指标主要是结合璧山区住建委的职责，设定的施工工地高空喷雾降尘系统建设推进情况、全区智慧工地建设、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或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地、商品房销售面积、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含危改、工匠培训）等相关的6项指标。设定分值35.00分，本次综合评价得分35.00分

4、效果指标分析

效果指标包括促进了璧山区经济发展、为居民生活出行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璧山区人民生活质量、生态效益、是否了解住建委的工作范围、居民满意度等7项指标。设定标准分值为25分，实际得分25分，扣0分。

四、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考核

（一）扶贫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扶贫资金专项预算数为8,466.95万元，实际到位8,466.95万元，实际使用8.459.55万元，结余7.4万元。

2019年度扶贫资金全部用于璧山区C、D级危房改造，2019年度璧山区C、D级危房改造通过验收共1345户，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完毕。

（二）扶贫资金项目产生的效益

2019年度，璧山区在基本消除危房存量的基础上完成动态新增危房的改造，保障了危房户和无房户的住房问题。

扶贫资金项目保障了农村贫困对象住房问题，有助于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总体目标中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的实现。

（三）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扶贫资金项目考核指标由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产出、效果、满意度、管理；二级指标包括项目产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效益、满意度、决策管理、资金管理、业务管理等8个指标；三级指标包括资金到位情况、验收发放率、资格审批情况、是否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是否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是否满意危房改造的质量、立项依据必要性、资金专款专用、资金管理合规性、预算执行准确度、绩效评价配合度、档案管理等23个指标。

（四）扶贫资金项目评价情况

对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分，得分为93.76分。扣分事项为：

1. 资格审批情况

标准分值为4分。检查申报材料，根据申报材料酌情扣分。

根据《重庆市璧山区农村三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璧建发〔2019〕50号）要求：“一户一档”材料应包括档案材料目录、农户申请、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贫困证明资料、农村房屋安全评定报告、村级评议资料、镇街审核和区级审批材料、告知函、房产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质量安全巡查资料、公示图片材料、改造前中后照片、资金发放证明材料、房屋施工合同、竣工验收表等资料、农村危房改造备案书等。农转城的需另附农转城协议；无房户需补充无房证明。”检查发现部分档案《村（居委）农村危房改造评议纪要》表无危房改造评议纪要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监督人员签字、未见资金发放证明材料、未见农村房屋安全评定报告、无公示图片材料仅公示文件复印件、未对张贴栏进行拍照等，扣1.5分。

2. 改造过程中是否产生其他环境污染

标准分值为5分，根据调查满意度加权计算得分。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67份，回答“否”比例为92.54%，得4.63分，扣0.37分。

3. 居住环境的改善是否会带来较长的影响

标准分值为5分，根据调查满意度加权计算得分。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67份，回答“否”比例为92.54%，得4.63分，扣0.37分。

4. 绩效评价认识和重视程度

标准分值为4分。目标设定完整、合理得2分；自评数据符合实际情况得1分；目标达成得1分。

自评表中“改造后验收合格数量”为1656户，实际验收合格数为1345户，自评表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也未达成指标。扣2分。

5. 管理制度健全性

标准分值为2分。未制订不得分，规定与国家市级区级相关制度不一致的每项扣0.5分。

璧山区住建委建立了《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但未单独建立专项项目管理制度。

6. 档案管理

标准分值为4分。根据检查档案的情况酌情扣分。

检查发现部分人员档案资料复印后未及时归档。如来龙村王琴、晏能秀二人档案袋中仅D级危房改造竣工验收表及农村危房改造备案书。扣1分

（五）扶贫资金项目存在问题及建议

1. 督促镇街完善“一户一档”档案管理需加强

抽查档案发现部分档案《村（居委）农村危房改造评议纪要》表无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监督人员签字、资金发放证明材料为统一收集未装入每户档案、有公示文件复印件但没有张贴现场的照片。

区住房城乡建委为加强对“一户一档”的管理，已委托重庆盛本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璧山区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信息平台”，预计7月可上线试运行。
建议：及时上线“璧山区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信息平台”，督促镇街将现有纸质档案数字化后录入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对于不规范的档案及时让乡镇补充完善。

2.未建立项目管理办法

璧山区住建委建立了《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但未单独建立专项项目管理制度。

建议：完善专项管理办法的制定。

3.部门内部自评数据与实际情况口径不一致
自评表中“改造后验收合格数量”为1656户，实际验收合格数为1345户。

建议：完善自我评价体系管理，据实填写自评表的相应数据。

五、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资产盘点管理不到位

璧山区住建委对固定资产实行一年一次性全盘，盘点后直接录入系统，未留有纸质盘点表。

建议：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每年进行实物盘点时留下纸质盘点记录。

2、资产管理存在疏漏

璧山区住建委账面有2座房产及2辆车，实际使用仅1座房产及1辆车，其余为国资委进行管理使用。2座房产的权证均已于2008年移交给国资委，故无法提供其产权证。由于产权仍然为住建委，所以未对未使用房产及车辆进行下账。据了解，该事宜为璧山区普遍存在。

建议：（1）及时与国资委联系，确认上述资产权属问题及处置方案，对于不属于璧山区住建委的资产应及时下账；（2）加强对账上资产管理，明确资产权属。

3、个别凭证附件不规范

检查发现璧山区住建委在报销差旅费时，部门领导报销差旅费的出差登记表签字审批不规范，无审批人签字。
璧山区住建委差旅费审实行一般人员由科室负责人审批、科长由分管领导审批、处级领导实行备案管理无需签字。抽查海绵城乡建设项目凭证时，发现2019-1-27#支儿童公园1、2、3号生态停车场工程款600.00万元，附件所附发票为施工方给档案馆开具的发票（璧山区住建委委托重庆市璧山区城乡建设档案馆作为海绵城乡建设项目代理业主进行修建事宜，实行报账制管理，由璧山区住建委支付直接支付），发票主体存在问题。

建议：（1）完善璧山区住建委差旅费事前审批程序，处级领导建议实行交叉审批制。（2）加强报销附件审核，确保报销附件的真实、完整及有效，发票抬头要与报销单位一致。

4、账表明细数不符

检查发现璧山区住建委2019年度决算报表基本支出数为669.57万元，项目支出数为28,443.89万元，合计支出29,113.46万元；科目余额表基本支出数为667.48万元，项目支出数为28,445.98万元，合计支出29,113.46万元。差异原因系区住建委未在期末调整科目余额表明细归集。

建议：期末及时调整科目余额表明细归集，与决算报表明细数保持一致，保证账表一致。

5、档案管理意识不强

检查发现璧山区住建委未建立合同台账，对合同进行统一管理。

建议：（1）完善档案管理制度，明确档案管理责任；（2）对合同建立合同台账，进行统一管理，及时归档。6、预算执行率差异较大，预算准确性有待提高

2019年度璧山区住建委“预算执行率”为54.35%，差异较大。原因主要系（1）部分项目资金到位时间较晚，如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10月份下拨893.00万元，12月份下拨5,703.00万元，到位时间较晚，故当年度未来得及使用；（2）部分项目虽在执行，但尚未到达付款节点。棚户区改造项目2019年度结余4,858.00万元，结余原因系改造未完成，故资金未支付。海绵城市建项目2019年度结余8,822.96万元，由于2018年度结余较多，2019年主要使用2018年度结余资金以及工程未达到预定进度，未支付工程款；（3）璧山区住建委负责的项目主要系跨年度项目，每年概算执行情况难以估计。

建议：（1）加强学习《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考核事项应尽快落地；（2）加强部门预算编制的准确性，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历史数据，在编制预算时应全面考虑各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实施情况，结合财政政策合理编制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3）对当年度预算执行差异较大的项目，及时进行预算调整，避免年末预算结余过多。

7. 督促镇街完善“一户一档”档案管理需加强

抽查档案发现部分档案《村（居委）农村危房改造评议纪要》表无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监督人员签字、资金发放证明材料为统一收集未装入每户档案、有公示文件复印件但没有张贴现场的照片。

区住房城乡建委为加强对“一户一档”的管理，已委托重庆盛本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璧山区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信息平台”，预计7月可上线试运行。
建议：及时上线“璧山区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信息平台”，督促镇街将现有纸质档案数字化后录入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对于不规范的档案及时让乡镇补充完善。

8.未建立项目管理办法

璧山区住建委建立了《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但未单独建立专项项目管理制度。

建议：（1）完善专项管理办法的制定；（2）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严格把控，避免项目资金大量留置，无法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

9.部门内部自评数据与实际情况口径不一致

自评表中“改造后验收合格数量”为1656户（向市级申报指标数，含2018年提前实施改造部分），实际验收合格数为1345户，自评表与实际情况口径不一致。

建议：完善自我评价体系管理，保证相关指标完成值与实际情况一致。

附件：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执业证书复印件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防伪编码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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